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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凉山州金钰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钰环境”），

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金钰环境担保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5,320万元，截至公告日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实际为金钰环境提供担保余额为 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金钰环境提供担保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94,356.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4.60%，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788,536.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3.54%。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钰环境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15%的股权。金钰环境为满足甘洛县

危险废物综合回收利用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建设需求，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26,600万元，贷款期限18年，金钰环境拟将项目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进行抵押、将项目全部设备进行抵押用以申请上述贷

款。公司拟以自身持股比例及金钰环境自然人股东欧玲持股比例之和为限，为上

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32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



形下，“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以及根据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金钰环境股东成都统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按 35%的持股比例相

应提供担保不超过 9,310万元；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按 35%

的持股比例相应提供担保不超过 9,310万元；甘洛县甘雨建设开发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之股东甘洛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应 10%的持股比例相应提供

担保不超过 2,660万元；欧玲未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拟将其持有的金钰

环境 5%的股权为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金钰环境拟将项目土地、在建工程、机器

设备为金钰环境全体股东提供抵押反担保。 

2022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情请见

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13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要求，上述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凉山州金钰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435MA64B8MK7U 

成立时间：2017 年 10月 26日 

注册资本：17,306.66666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甘洛县海棠产业园区西桥建设区 3号 

法定代表人：尹寒 

经营范围：固废处理；废旧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

废矿物油回收利用；废旧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回收；货物运输、废物收集、存储、

处置；环境治理工程总承包。 

金钰环境非公司关联人，成都统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35%的

股权，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35%的股权，公司持有其 15%



的股权，甘洛县甘雨建设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的股权，自然人欧玲

持有其 5%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2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1月 30日 

资产总额 4,590.40 20,584.07 

负债总额 1,349.85 3,383.41 

净资产 3,240.55 17,200.66 

 2021年 1月 1日-12月 31 日 2022年 1月 1日-11月 30日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42 76.3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债

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形下，“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为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以及根据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担保金额：不超过 5,32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

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欧玲拟将其持有的金钰环境 5%的股权为公司提供抵押反

担保；金钰环境拟将项目土地、在建工程、机器设备为金钰环境全体股东提供抵

押反担保。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金钰高能股东成都统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拟按 35%的持股比例相应提供担保不超过 9,310 万元；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拟按 35%的持股比例相应提供担保不超过 9,310万元；甘洛县甘雨

建设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东甘洛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应 10%

的持股比例相应提供担保不超过 2,660万元。 

上述固定资产贷款、抵押担保、保证担保及反担保协议均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2年 11 月 30日，金钰环境资产负债率为 16.44%，不存在影响其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金钰环境申请贷款主

要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项目建成后预计未来的经营利润及现金流可作为还款

来源及保障，董事会判断上述公司未来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公司为金钰环境前述贷款提供超比例担保，主要出于其自然人股东担保

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考虑。金钰环境自然人股

东欧玲拟将其持有的金钰环境 5%的股权为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此外，金钰环

境拟将项目土地、在建工程、机器设备为金钰环境全体股东提供抵押反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参股公司，金钰环境本次贷

款主要为满足甘洛县危险废物综合回收利用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建设需求，项目建

成后预计未来的经营利润及现金流可作为还款来源及保障；本次公司提供超比例

担保基于其他股东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

考虑，同时金钰环境自然人股东欧玲拟将其持有的金钰环境 5%的股权为公司提

供抵押反担保，金钰环境拟将项目土地、在建工程、机器设备为金钰环境全体股

东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本次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决策程序合理、

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公司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为金钰环境提供担保事项，上述担保事项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618,350.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2.56%，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615,218.7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1.99%；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94,356.2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4.6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为 788,536.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 143.54%；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9日 


